关于支持遂昌县棘胸蛙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5]围绕“将遂昌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棘胸蛙产业策源地”目标，以“棘胸蛙倍增计划”为突破口，统筹集成政策措施，通过“短期扩量、长期提质”双轮驱动，推动我县棘胸蛙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产地”到“产业策源地”的跃升。到2027年，力争全县棘胸蛙养殖规模达到400吨，实现产值1亿元，初步形成长三角地区棘胸蛙产业集聚区。到2030年，力争全县棘胸蛙养殖规模达到800吨，实现产值2亿元，成为长三角地区棘胸蛙产业策源地，建成全国知名的棘胸蛙产业高地。经研究制定以下若干政策：
1、 产业基础提升政策（养殖端）
1.新建棘胸蛙养殖场。养殖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基地内部交通系统、进排水系统、生产池塘、遮阴棚、智能化数字化管理系统、电力设施、养殖机械等项目建设，按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4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改（扩）建棘胸蛙养殖场。为提高老化基地生产能力进行改造提升，改造生产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基地内部交通系统、进排水系统、生产池塘、遮阴棚、智能化数字化管理系统、电力设施、养殖机械等项目建设，按不超过改扩建实际投资额的4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其他养殖基地改建为棘胸蛙养殖基地的，参照本条执行。
3.鼓励发展棘胸蛙养殖户。利用房前屋后发展棘胸蛙养殖，在合法土地上建有进给排水系统、生产池塘、遮阴棚、防蛇防鼠等功能设施，养殖生产用房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上，经遂昌县棘胸蛙倍增计划领导小组实地核查认定，每30平方米补助3000元，单个主体累计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10万元。补助资金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待实际投产后予以兑现。
4.推进棘胸蛙种苗场建设。首次获得省级规模化种苗繁育基地奖励10万元/个、省级良种场的奖励20万元/个、国家级良种场的奖励30万元/个、国家级原种场的奖励50万元/个。
5.设立棘胸蛙地方特色政策性保险。将养殖规范、“三项纪录”完整的养殖户纳入到地方特色政策性保险范围，按照实际保费的75%给予补助（含上级补助）。
6.鼓励建设棘胸蛙前端产业。棘胸蛙养殖基地的活饵养殖场地视同棘胸蛙养殖生产基地，经棘胸蛙倍增计划领导小组认定，享受棘胸蛙养殖生产基地同等政策。
2、 技术突破政策（科研端）
1.支持专家技术团队。对联合科研院校，在我县境内开展棘胸蛙病害防治、苗种选育、生产效率等研究，提高棘胸蛙新技术、新产品推广试点的，可向棘胸蛙倍增计划领导小组申报研究项目，每个项目年补助不超过10万元，同一项目补助不超过3年（次），小组每年最多支持5个项目。
[bookmark: OLE_LINK2]2.开展遂昌棘胸蛙新品种培育。科研团队在遂昌境内培育棘胸蛙新品种并取得国家种质鉴定机构认定，并在3家以上养殖主体中推广应用的，一次性奖励30万元。
3.开展遂昌棘胸蛙新兽药研发。科研团队与遂昌基地合作研发棘胸蛙相关新兽药，获得国家兽药主管部门认定，并在3家以上养殖主体中推广应用的，一次性奖励30万元。
3、 市场培育政策（销售端）
1.培育棘胸蛙龙头企业。对首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农业龙头企业、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省级以上各类称号、认证、认定的；参加各级展销会、博览会的；本政策没有规定但符合“遂昌县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参照“遂昌县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政策执行。
2.开展棘胸蛙市场推广研究。每年安排50万元资金支持科研院校、棘胸蛙养殖协会、养殖主体用于棘胸蛙市场调查、市场拓展、区域公共品牌打造、预制产品加工等研究工作。（全额补助，操作流程按科技项目管理。）
3.培育棘胸蛙产业经纪人。对收购并销售遂昌本地出产棘胸蛙的企业，年销售总额达100万元以上的，按销售总额的1%给予奖励，同一主体同一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
4.开展品质保障专项管理。生产经营主体在年度县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例行抽检中均合格的，奖励1000元/年。抽检出现不合格产品的，取消该主体全年的抽检奖励；每年开展棘胸蛙“质量优胜奖”评比，前三名分别奖励10000元、8000元、5000元。
[bookmark: OLE_LINK1]5.鼓励棘胸蛙产品精深加工。对在我县投资建设棘胸蛙精深加工的企业，参照“遂昌县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政策执行。对建成的精深加工企业在本县收购棘胸蛙原材料的，每吨原材料给与1万元补助。
五、其他
1.一个项目同时符合享受两条扶持政策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办理。
2.本政策内的棘胸蛙指的是人工饲养的棘胸蛙。
3.本政策内用于棘胸蛙产业的发展林地、耕地占补平衡由县级统筹落实。棘胸蛙生产用水依照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利用总体规划给予保障支持。
2.本政策试行时间从2025年X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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